继续教育培训防疫工作方案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和学校关于做好2021年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精神，结合学院有关防疫工作要求，学校继续教育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如下。
一、根据社会需求积极开展学校继续教育工作
由于国内外疫情形势比较严峻，学校严格控制校外人员进入校园，没有允许各教学单位不得在校内开展社会培训工作。本学期学院将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疫情防控工作通知精神和学校要求，结合嘉兴市疫情防控工作情况，鼓励和支持各教学单位开展继续教育工作。
二、加强对继续教育的备案工作
继续教育工作要在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开展工作。各教学单位在开展继续教育培训工作前，必须做到及时报备。培训班开班前，需要在第一时间向继续教育学院报备，同时向各自学院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报备，中高风险地区的培训班需向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报备，并要根据学校相关疫情防控要求做好预案工作。
三、加强对继续教育的管理和指导
1.各教学单位要高度重视继续教育防疫工作，加强管理，职责到位。教学单位各项培训工作要在学院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开展。
2.各教学单位在开班前要有一定的物资保障，配备必要的测温设备、消毒剂、口罩、手套等防疫物资储备。
3.要提前做好培训班学员的身体状况和行踪登记工作，要求培训班在培训前连续14天每日测量体温，记录健康状况和活动轨迹并如实上报我校。（附件1）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要求提供核酸检测证明。
4.培训场地要做到消毒到位，通风良好，要控制好人员密度，尽量做到间隔就座，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
5.时要每天做好学员和授课教师的晨午检体温检测，如发现学员或教师体温出现异常，立即停止该人员所有活动，其他人员保持一米距离并检查要求全体人员戴好口罩，指引发热人员到基地隔离室隔离，按照学校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立即启动应急措施处理。
6.培训老师和工作人员要做好自我防护，讲台与学员间要保持3米以上距离。继续教育培训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上岗前需要填写健康状况安全承诺书（附件2）。
　　　　　　　　　　　　　　　　　　　　　继续教育中心
　　　　　　　　　　　　　　　　　　　　2021年3月22日
附件1：
嘉兴学院继续教育培训健康状况报告表（学员用表）
（培训进校时提交）
	考生姓名
	
	身份证号码
	

	现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请培训学员在进校前一天如实填写下列信息，进校时上交给组织单位检查检测人员。

	培训前两周本人身体健康状况
	有无出现过发热、干咳、乏力、咽痛、腹泻等症状
	□ 有     □ 无

	
	有过上述症状，具体症状为：
	

	是否是既往感染者（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
	□ 是     □ 否

	是否是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 是     □ 否

	近2周是否有流行病学史（到过高风险地区或近距离接触过来自高风险地区人群）
	□ 是     □ 否

	是否为须做核酸检测者
	□是 □否
	2次核酸检测结果
	1.□ 阴性 □ 阳性 2.□ 阴性 □ 阳性

	是否为须做肺部影像学检查者
	□是 □否
	肺部影像学检查结果
	□ 正常   □ 异常

	连续居家隔离医学观察≥14天证明
（社区填写）
	注：学员可凭社区证明代替2次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我社区郑重证明：该学员已按上述封闭管理（居家医学观察）要求实施了≥14天的封闭管理（居家医学观察），期间无健康异常。并对此证明结果的真实性负责。
（单位公章）   经办人签名：               

 2021年   月   日

	培训单位检查检测记录
体温≥37.3℃为异常体温
（培训单位填写）
	　月　日
上午　下午
	健康码检查异常情况
□黄码       □红码
	检查员
	

	
	
	体温异常记录     ℃
	检测员
	


注：此表由学员在培训进校时上交培训单位。
学员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2：
嘉兴学院继续教育工作人员健康状况承诺书
（工作人员用表）
 本人自愿参加嘉兴学院继续教育培训管理工作，已知晓进校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管理须符合疫情防控规定的健康标准。愿作出以下承诺：
 本人在参加培训前14天内健康码为绿码且体温正常、无相关症状（干咳、乏力、咽痛、腹泻等）；不是既往感染者（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近2周无流行病学史（到过高风险地区或近距离接触过来自高风险地区人群）。
 有隐瞒行程、隐瞒病情、故意压制症状、瞒报漏报健康情况，愿意接受追究相应责任的处理。
                 承诺人：
2021年　月   日
1

